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关于印发《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会议管理规定(修订）》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会议管理规定（修订））已征求意见完成。现将《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会议管理规定（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8年6月20日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会议管理规定(修订）
为加强学院各级会议和会议室的管理，规范学院会议制度，提高学院各项工作效率，特制定本会议管理规定。

一、会议类别

（一）学院党政联席会

1.学院党政联席会是学院最高级别的议事会议，由学院院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召开；

2.参加人员为全体院领导、学院办公室主任和会议认为应该列席的相关人员；
3.学院党政联席会由学院办公室通知；

4.学院党政联席会会议议程制定、会议纪要撰写由学院办公室负责。

（二）学院党委会

1.学院党委会是学院党委最高级别的会议，由党委书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召开；

2.参会人员为党委成员或会议认为应该列席的相关人员；

3.学院党委会由学院党的建设办公室通知；

4.学院党委会议程制定、会议纪要撰写由党的建设办公室负责。

（三）学院党委中心组学习会

1.学院党委中心组学习会是学院党委组织的培训会，由学院党委根据工作安排确定召开；

2.参会人员为党委成员、学院中层干部等；

3.学院党委中心组学习会由学院党的建设办公室通知；

4.学院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程制定、会议纪要撰写由党的建设办公室负责。

（四）学院干部会议

1.学院干部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2.参加人员为全体院领导、全体中层干部；

3.学院中干会议根据召开目的由质量部或学院办公室通知；

4.学院中干会议记录根据召开目的由质量部或学院办公室负责。

（五）学院全院教职工大会

1.学院全院教职工大会根据需要召开；

2.学院全院教职工大会参加人员为学院全体教职工；

3.学院全院教职工大会由学院办公室统一通知；

4.学院全院教职工大会会场布置、会议议程、会议记录等由学院办公室负责。

（六）部门协调会议

1.部门协调会议是由学院分管院领导发起召开的跨部门协调、协作专题会议，须征求分管院领导的意见方可召开；

2.部门协调会议的通知、参会人员、会议议程、会场布置、会议记录等相关工作由承办部门负责；

（七）各部门例会

1.部门例会是由各部门负责人定期召开的工作例会，例会时间由各部门根据部门工作特点合理安排，以不影响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为原则；

2.参加人员为分管院领导、部门全体人员；

3.部门例会由各部门自行安排，如需使用学院会议室须通过OA办公系统提出申请；

4.部门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记录由各部门指定专人负责。

（八）其他会议

1.其他会议是学院、各部门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各项会议，如：专题学习会、奖学金表彰大会、重大活动等。

2．院级会议由学院办公室负责通知参会人员、制定会议议程、做好会场布置、会议记录等相关工作；

3.部门召集或承办召开的涉及学院相关部门的会议，视同部门协调会议处理；

4.各分院、各部门自行组织的会议或校企合作洽谈等会议，视同部门例会处理。

二、会议室管理与使用

（一）会议室管理

1.学院会议室由学院办公室统一管理。成都校区报告厅（5A118）原则上作为教职工大会、上级领导指导工作会场，一般不外借、外租使用；各分院、各部门大型活动可使用五教A219。以上会议室和活动室均须部门秘书通过OA办公系统提前一天以上申请使用。如遇特殊情况另行处理。

2.学院办公室按照“学院各单位会议服从院级会议，先定先使用”的原则统一安排，育德后勤公司安排专人做好设备调试、茶水服务等工作，保证会议准时召开。

3.未经学院办公室同意，不得随意改变会议室设备、家具等位置，不得将会议室物件带出会议室，不得擅自动用室内音响、功放、DVD、投影、LED屏、视频等设备。

（二）会议室使用

1.学院各类会议，由主办部门秘书通过OA办公系统申请会议室并发出会议通知，属于跨部门会议时，在OA系统类型中必须选“跨部门”会议。同时负责做好各项会前准备、会中服务和会后整理事宜。

    2.所有会议需要投影、LED屏、话筒、视频等设备，应在OA系统预约时一并申请，由育德后勤公司安排专人开启调试后，方可使用。会议所需笔记本电脑的等设备由主办部门准备。
3.会议主办部门应提前到达会场，做好会场布置及准备工作。

4.各类会议需要会议服务的，需在会议（活动）申请表备注栏写明，由育德后勤公司安排服务到位；原则上内部会议一律不配茶叶、纯净水和纸杯；如有上级部门或外来单位人员参加的会议，主办部门需要茶叶、纯净水和纸杯，在预约使用会议室时一并申请，由育德后勤公司安排专人到学院办公室领取并摆放；有其他需要则自行准备。

5.部门会议请自行做好会务服务工作。在会议室悬挂、张贴标语横幅，公共区域张贴、悬挂于会议相关的宣传语和标识，内容需由学院党建办审定，在学院办公室专人指导下确定位置，并在用后由主办部门及时清除并保管，以保持墙面及校园整洁。 

6.会议期间请自觉保持室内清洁，会议室照明、空调、设备的使用由主办部门负责，使用时要爱护各种设施，如有损坏，按学院规定赔偿。会后应及时清理会场，关好门窗、空调、饮水机等设备。

7.凡使用会议室的主办部门负责人即为会议期间的防火负责人。若出现安全问题及其他隐患，学院将追究使用部门的责任。

8.会议室使用的主办部门应合理估算使用时间，避免会议室申请时间与实际使用时间存在较大差距，最大限度提高会议室的使用效率。
9.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原《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会议管理规定(试行）》同时废止。相关事宜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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